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商务领域信用体系建设，规范商务领域信用信息归集和公布

工作，实现信用信息的公开和共享，促进市场主体依法诚信经营，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部各直属单位、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各级商务主管部

门)、商协会以及驻外经商机构在依法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对市场主体信用信息

的记录、归集、共享、使用、公开和保存，适用本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授

权或者按照商务主管部门的委托履行相关行政管理职责的组织，对市场主体信

用信息的记录、归集、共享、使用、公开和保存，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市场主体”，是指在国内外市场流通领域内从事经

营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商务领域信用信息”，是指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及商

协会在依法履行管理职责的过程中，产生、记录、归集的市场主体获得行政许

可或经营资质、违法违规处理情况和其他能够反映市场主体信用状况的各类信

息。 

第五条 商务部信用工作办公室根据部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的决定，统筹

建立“商务领域信用信息系统”，通过计算机网络归集和公布市场主体信用信

息，实现信用信息在商务领域内共享和向社会公开，为各级商务主管部门的市

场监管工作提供信息支持和服务，为社会提供信息查询服务。 



第二章 信用信息的范围 

第六条 商务领域信用信息由市场主体基本信息、行政许可资质信息和违法

违规信息构成。 

第七条 市场主体基本信息是指能够确认、区分市场主体身份的信息，具体

包括： 

(一)注册登记、备案的基本情况，包括名称或者姓名、法定代表人姓名、注

册号、组织机构代码、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地址、联系电话等。 

(二)变更、注销或者撤销情况，包括：工商年审信息、税务登记信息、注销

登记信息等项目。 

(三)其他能够对市场主体进行身份识别的信息。 

第八条 行政许可资质信息是指市场主体获得的专项行政许可和资质认定的

信息，具体包括：行政许可或资质证书编号、名称、等级、序列、专业、资质

内容或许可范围、发证日期、发证单位、有效时间、失效时间等。 

第九条 违法违规信息是指市场主体及其法定发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相关高

层管理人员受到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信息，以及受到其他行政机关行

政处罚和司法机关作出的违法违规判决并通报相应商务主管部门的信息，包

括：处理单位、处罚种类、处理时间、处理原因、处罚依据、处罚内容、处理

文号等项目。 



第三章 信息的归集 

第十条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及商协会负责各类信用信息的记录、归集、维护

等工作。本部各直属单位负责归集由商务部产生或获得的信用信息;地方商务主

管部门负责归集本辖区内产生或获得的信用信息。具体归集方案另行制定。 

第十一条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及商协会要及时、准确地向商务领域信用信息

系统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信用信息，指定专人维护、更新商务领域信用信

息系统中本单位负责的信息数据。 

第十二条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及商协会归集的信用信息必须以最终发生法律

效力的文书作为依据。具备法律效力的文书主要包括： 

(一)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文书或审核的市场主体年

检报告书等。 

(二)各级商务主管部门依法做出的行政许可、资质审核文件。 

(三)各级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做出并已产生法律效力的处罚决定、处理文书

等。 

(四)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做出的已产生最终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决书。 

(五)其他有效证明文件。 

前款规定的具备法律效力的文书由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在信息提交前审查、

备案，保证文书的真实性。 



第四章 信息的共享和应用 

第十三条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商协会及驻外经商机构根据履行法定职责的

需要，可以登录商务领域信用信息系统，查询使用信用信息。 

第十四条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充分应用商务领域信用信息系统，结合具

体的法定职能，对市场主体进行信用分类监管，在日常监管、行政审批和表彰

评优等工作中，应当对没有违法违规记录的市场主体，给予便利或奖励;对有违

法违规记录的市场主体加强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商协会及驻外经商机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或规章规定的目的使用信用信息，服务于管理工作和提高行政效率，不得

滥用信用信息或泄露非公开信用信息。 

第五章 信息的公布和查询 

第十六条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及商协会可以确定本部门产生的每一项信用信

息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原则上，市场主体的工商执照或其他行政许可和资质证

书中列明的基本信息和资质信息，以及全部违法违规信息，应当向社会公开。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在向商务领域信用信息系统提交信息的同时，可以通过本单

位网站同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 以下信息不得向社会公开： 

(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二)来源于其他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仲裁机构，且还未对社会公开的信

息; 

(三)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公开的内容。 

第十八条 违法违规信息向社会公开的期限为 3 年，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公开期限自该项信息所依据的法律文书生效时间算起，期限

届满后，不再向社会公开。 

第十九条 被公布的市场主体认为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可以向提交信息数据

的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及商协会提出变更或者撤销记录的申请。各级商务主管部

门及商协会应当核实信息记录，信息确有错误的，及时变更或解除该记录;如果

是记载信息的法律文书有误的，告知申请人向作出法律文书的部门提出异议申

请。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及商协会在接到申请书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做出处理决

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六章 责任制度 

第二十条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及商协会应当根据本办法的要求，制定关于提

交、维护、管理、利用商务领域信用信息的内部工作程序，以及相应的责任追

究制度。 

第二十一条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商协会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以及利用职

务之便，违法公布、利用市场主体非公开信用信息，侵犯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损害市场主体信誉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商协会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

的规定，发布禁止公开的信息，或者捏造、散布虚假信息，要按照法律法规承

担相应责任。直接责任人员要追究其行政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移交

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